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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西安博盛达表面精饰有限公司生产线

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西安博盛达表面精饰有限公司：
你单位《西安博盛达表面精饰有限公司生产线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，结合西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《报告书》的技术评估意见（市评估函〔2022〕193号），经我局建设项目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：项目位于西安沣京产业新城西安表面精饰工程园B2生产厂房西端，拆除原有镀铅、镀二氧化铅生产线，建设酸洗、除油前处理工序区和镀银、镀锌、镀锡、化学镍工序区，组成镀银生产线1条、镀锌生产线1条、镀锡生产线1条、化学镍生产线1条。项目总投资3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20.5万元。
二、经审查，项目在采取《报告书》所列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，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。《报告书》中所列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可作为项目实施的依据。

三、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废气防治措施。氯化氢、氮氧化物采取槽边抽风+槽体加盖密闭+侧吸集气罩收集，再经1套废气净化塔处理后再由15m高排气筒排放；氰化氢废气采取槽边抽风+槽体加盖密闭+侧吸集气罩收集，再经1套废气净化塔处理后再由25m高排气筒排放。 

（二）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运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排入园区内化粪池处理，后经市政管网进入鄠邑区第二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；生产废水分类收集后进入园区污水处理中心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，进入鄠邑区第二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。

（三）优化厂区平面布置。高噪声设备应采取相应的基础减振、缓冲垫、隔声罩、隔声等降噪措施，确保厂界噪声排放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3类区标准。

（四）合规处置各类固体废物。生活垃圾由园区统一交由环卫部门处理；一般原料废包装、边角料分类收集后交由专业公司回收处理；酸、碱、氰化物等危化品废包装物及废滤芯，表面处理废物（废除油槽槽液、废酸洗废液、槽渣）等暂存危废间，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。

（五）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。严格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按要求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，报我局备案。
四、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根据《报告书》测算为COD：0.0113t/a，NH3-N:0.0005t/a。新增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应通过排污权交易方式获得，最终以排污权交易核定量为准。

五、项目在建设过程中，你单位应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建成后，应按要求和规定程序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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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鄠邑大队,陕西天之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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